
杨文刚：
本 院 受 理 石 家 庄 市 鹿 泉

区和协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诉
你 案 外 人 执 行 异 议 纠 纷 一
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向 你
公告送达（2021）冀 0131 民初
247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、民 事 上
诉 状 ，自 公 告 起 30 日 内 来 本
院领取。逾期视为送达。如
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即 发 生 法
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河北青尺美容服务有限公
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郑 斌 诉 河
北青尺美容服务有限公司追
索 劳 动 报 酬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告知合议庭
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、起 诉 书 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等开庭手续。自
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 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 答 辩 状 的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
日 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
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 期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北法
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褚永波、苗兴芬：
河 北 名 轩 汽 车 服 务 有 限

公 司 与 褚 永 波 、苗 兴 芬 车 辆
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你公告送达告知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、起诉书副本、
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等开庭手续。自本
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
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
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
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
期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北法
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叶金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俊 良 诉

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
庭 传 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
过 30 日 ，即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
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（遇法
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回 舍
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如 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裁判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董永镇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海 军 、

侯同合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
诉 状 副 本 及 开庭传票。自公
告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
14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
延）在本院 回 舍 法 庭 开 庭 审
理，如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河北盛世浩天房地产开发有
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金 谈
固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
你 案 外 人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一
案，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
依 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
向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冀 01 民
初 21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上 诉
状副本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即 视 为
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李相阳、王秀杰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刘 志 豪 与 被

执 行 人 李 相 阳 、王 秀 杰 买 卖
合同纠纷一案，执行中，依法
裁 定 拍 卖 被 执 行 人 李 相 阳 、
王 秀 杰 名 下 布 匹（详 见 清
单）。 现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执
行 拍 卖 裁 定 书 、选 择 评 估 机
构 通 知 、勘 验 现 场 通 知 及 领
取 评 估 报 告 时 间 ，自 公 告 刊
登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
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 次 日 起 第 5
日内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上
午 10 时到晋州市人民法院司
法 鉴 定 技 术 室（晋 州 市 中 兴
街 145 号 213 室 ，联 系 电 话 ：
0311- 84337402）选 取 评 估 机
构 ；于 公 告 期 满 次 日 起 第 15
日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上午
10 时到标的物所在地对拟评
估 标 的 物 进 行 现 场 勘 验 ；于
公 告 期 满 次 日 起 第 35 日（遇
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上 午 10 时
到晋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领
取评估报告。如对评估报告
有 异 议 ，自 领 取 报 告 之 日 起
10 日内向本院执行局提交书
面异议书。未到场及逾期未
提 异 议 ，将 被 视 为 放 弃 相 关
权利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孟 庆 安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1327284，声明作废。

李冰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编号为 1335246，特此声明。

苏 文 华 不 慎 将 工 作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K0026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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